
 

西南证券 

关于微网信通（北京）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西南证券作为微网信通（北京）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通过日常督导过程中收集公司股东名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连仁广所持有的 10,000,000股公司股票因执行法院裁定，

经司法拍卖被执行转让，本次执行法院裁定后，连仁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0,492,651 股减少至 10,492,651 股，持股比例由 33.06%减少至 16.93%。公司

第一大股东由连仁广变更为北京四维微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连仁广个人持股数量为

10,492,651 股，持股比例为 16.93%，连仁广将 10,250,000 股的表决权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委托给公司股东深圳市诚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变动后，连仁

广与徐强签署《股权委托书》，徐强于 2020年 9月 14日将所持有的 10,000,000

股股份的投票权及其与投票表决有关的权属通过协议委托形式委托给连仁广，该

委托事项自股票划转之日生效，至 2021年 9 月 30日止。因此截至目前连仁广和

四维投资合计可支配的表决权比例为 38.54%，公司未来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法院裁定后，连仁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0,492,651 股减少

至 10,492,651 股，持股比例由 33.06%减少至 16.93%。公司第一大股东由连仁广

变更为北京四维微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连仁广及其控制的北京四维微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四维投

资”）持股 24,143,366 股，其中连仁广先生个人持有 10,250,000股于 2018年 9

月通过协议方式委托诚隆投资投票权及其与投票表决有关的权属，徐强于 2020

年 9月 14日将所持有的 10,000,000股股份的投票权及其与投票表决有关的权属

通过协议委托形式委托给连仁广，该委托事项自股票划转之日生效，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因此截至目前连仁广和四维投资合计可支配的表决权比例为

38.54%。 

 

三、 主办券商提示 

此前，主办券商已多次披露 ST 微网信的风险提示公告，提示公司由于经营

不善已常年经营停滞，公司和连仁广涉及多起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连仁广均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曾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变动等风险情况。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 ST微网信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情况，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投 资 者 可 登 陆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zhzxgk/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等网站获取有关法律文书和公开信息的全文

内容，并对上述网站保持持续关注，同时利用各种网络搜索引擎工具，通过公开

渠道及时了解公司相关信息。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 ST 微网信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公司治理情况，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2、本次执行司法裁定前后的公司全体股东名册 

3、《股权委托书》 

 

 

 

 

西南证券  

2020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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